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涉案物品管理中心改造项目监理服务询价通知书
我单位拟对涉案物品管理中心改造项目监理服务项目进行询价，现特邀贵公司参加此次询价活动。
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涉案物品管理中心改造项目监理服务
2.项目编号：CT-SX-2026010
3.工程地点：常州经开区涉案物品管理中心
4.工程规模：项目面积约504㎡，涉及建筑改造（功能疏散）、消防（水电暖通）、结构（荷载安全）、信息化等。工程总估算价：67万元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要求：包含但不限于施工准备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保修阶段等监理服务期内的全过程监理。
2.报价方式：
（1）本项目的最高限价为15000.00元，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2）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总价，总价应包括询价通知书所确定的采购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包括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合同履行期限：服务开始时间以招标人发出要求开始的日期为准，工程竣工备案完成及资料移交完毕缺陷责任期满后结束,缺陷责任期为24个月。
4.付款方式：装修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的100%。
三、确定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本项目采用最低评标价法，即在满足询价通知书实质性要求，并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
四、询价响应文件的制作及递交
1.供应商应提供壹份装订的询价响应文件，文件必须打印，各项目填写完整、准确，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响应文件封面及报价应加盖供应商公章，并将响应文件装入封袋密封。封袋封面注明：公司名称、联系人及电话；封口处加盖供应商公章。
2.供应商应将响应文件于2026年03月20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前递交至常州市城投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96号中创大厦4楼）。
五、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地    址：常州市武进区中吴大道85号
联系方式：吴女士 0519-6980158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常州市城投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96号中创大厦4楼　　　　　　　　　　　　
联系方式：0519-8158010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张媛
电　　 话：0519-81580152  81580191  81580192（转分机号6011）　




响 应 文 件



项 目 名 称：              
      供应商名称 ：               
      日      期 ：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投标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


3.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注册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


4.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               （供应商名称）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供应商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             项目的合法代理人，全权负责本次项目响应文件的签署、合同的签订以及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本供应商对代理人的所有签字负全部责任。
本授权书于签字之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公章）：
地址：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日期：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日期：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双面复印件）粘贴处












代理人身份证
（双面复印件）粘贴处

5.报价单
报价单
	项目名称
	

	询价报价
	
（元）(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备注
	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合法。



供应商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